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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福建实邑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份 

回购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

 

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开源证券”、“主办券商”）作为福建实

邑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实邑科技”、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券商，

负责实邑科技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的持续督导工作。 

实邑科技拟通过要约回购方式，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，用于减少公司注

册资本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（以下

简称“实施细则”），开源证券对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，确认本次股

份回购合法、合规。 

一、本次回购股份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 

（一）公司股票挂牌满 12 个月 

经核查，实邑科技股票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挂牌并公开转让，挂牌已满 12 个月，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十一条第一款“公司

股票挂牌满 12 个月”的规定。 

（二）回购股份方式符合规定 

经核查，公司目前的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，公司拟采用要约回购方

式面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股票。实邑科技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固定价格 0.77

元/股，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回购。本次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

平均收盘价为 0.77 元/股。因此，本次回购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三十八条“挂牌公

司实施要约回购，应当公平对待公司所有股东”的规定且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四

十条“要约回购应当以固定价格实施，且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”。 

（三）回购期限符合规定 

经核查，实邑科技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

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，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十九条“回购的实施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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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不超过 12 个月，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（如须）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”的

规定。 

（四）回购价格和资金符合规定 

实邑科技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固定价格 0.77 元/股，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

进行回购。本次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 0.77 元/股。因

此，本次回购价格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四十条“要约回购应当以固定价格实施，

且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”，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十五条“竞价或做市方式回

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

的 200%”，且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一条“挂牌公司应当采用现金方式支付要

约回购股份的价款”。 

（五）回购股份后，公司是否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

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（经审计）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总资

产 55,488,749.06 元，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,298,258.82 元，流动资产

52,206,675.72 元，按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，本次拟回

购资金上限 1,886.50 万元全部使用完毕，回购资金占公司总资产的 34.00%、占

公司净资产的 48.63%，占公司流动资产的 36.14%。 

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（经审计）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营业

收入为 19,236,331.03 元，货币资金余额 38,804,850.38 元。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

报告（经审计）和 2020 年年度报告（经审计），2019 年末、2020 年末公司的流

动比率分别为 2.87、3.04，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22.25%、30.98%；按照截止 2020

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，本次拟回购资金上限 1,886.50 万元全部使

用完毕，资产负债率从 30.98%变为 46.94%，流动比率从 3.04 变为 1.94，速动比

率从 2.65 变为 1.56，每股净资产保持不变，仍为 0.77 元/股，公司资本结构稳定，

资金流充足，偿债能力较强，公司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。 

综上，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、财务状况及未来

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，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

的情况，实邑科技实施本次股份回购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十一条 第二款“回购

股份实施后，挂牌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”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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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回购股份的必要性 

（一）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

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股份回购方案，公司于 2021 年 1 月完成福州软

件园五期 D 楼（F 区 6 号楼）第 25、26 层办公用房的出售，出售价格为人民币

20,100,000 元。通过核算，租赁成本远低于购置成本，故暂不考虑购置新的办公

场所。现阶段公司暂不计划扩大经营投资范围，经营活动有足够的现金流。出售

办公楼的资金只用于购买理财产品，资金使用效率较低。 

在不影响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和流动资金的情况下，公司拟通过本次股份回购，

减少公司注册资本，增加每股收益，以实现维护公司市场形象，增强投资者信心，

维护投资者利益，促进公司的长远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 

（二）回购前股价与公司价值一致性分析 

公司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在新三板挂牌以来，在二级市场交易较活跃，公

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 个交易日（不含停牌日）交易均价为 0.77

元/股。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0.77 元/股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

议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200%，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十五条规定。 

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19 年、2020 年年度报告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1.40 元和 0.77 元；公司 2019 年度和 2020

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-7,287,594.47 元和-9,616,122.70 元；公司

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）分别为-13.60%、-22.73%。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为

0.77 元/股对应的每股净资产的市净率分别为 1.00 倍和 1.06 倍。在不影响企业持

续经营能力和流动资金的情况下，公司拟通过本次股份回购，减少公司注册资本，

增加每股收益，以实现维护公司市场形象，增强投资者信心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

促进公司的长远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，公司回购部分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，能够有效促进

公司的长远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因此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。 

三、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的合理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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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实施细则》第十五条规定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

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（不含停牌日）交易均价的 200%。公司本次审议通

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为 0.77 元/股，拟回购价格为 0.77 元/

股，拟回购价格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200%。

公司最近一次收盘价格为 0.77 元/股，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

成交数量为 656 万股，其二级市场价格具有一定参考价值。 

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19 年、2020 年年度报告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1.40 元和 0.77 元。根据新三板管理型行

业分类，公司属于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属的软件开发行业，公司

同行业可比或可参照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简称 公司代码 
2021年4月14日

收盘价（元/股） 

每股净资产

（元） 

每 股 收

益（元） 
市盈率 市净率 

智乐园 836632.OC 0.45 0.65 -0.11 - 0.69 

能信科技 837522.OC 1.50 1.45 -0.04 - 1.03 

虎符科技 835913.OC 0.81 0.70 -0.07 - 1.16 

弘方科技 837220.OC 2.05 1.80 -0.08 - 1.14 

方天股份 870719.OC 1.50 1.26 -0.12 - 1.19 

宏创科技 871139.OC 2.50 2.09 -0.06 - 1.20 

平均值 - 1.47 1.33 -0.08 - 1.07 

实邑科技 
 

834194.OC 0.77 0.77 -0.12 - 1.00 

数据来源：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（截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收盘）。 

按照 2021 年 4 月 14 日的收盘价计算，实邑科技市净率为 1.00 倍，未偏离

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、市净率。 

公司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挂牌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，尚未进行股票发行，

无前期发行价格。 

综上所述，主办券商认为实邑科技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状

况、公司二级市场股价、历次股票发行价格、股份回购价格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

情况，结合公司回购目的，本次股本回购定价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

定价合理，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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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回购股份的可行性 

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24,500,000 股（含本数）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

比例不高于 49.49%。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公司

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。 

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货币资

金余额 38,804,850.38 元（经审计），可为本次回购股份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。 

且根据前述分析，公司经营状况平稳，此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的未分配利润

为负，不存在变相超额利润分配的情形。且整体来看，公司流动性较好，偿债能

力较强，不存在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。 

综上所述，实邑科技目前经营状况稳定，不会因本次回购对财务状况、债务

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本次回购方案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。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本次要约回购方案已经实邑科技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并于指定平台完成信息披

露，相关回购事宜尚需经实邑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，保障了公司全体股

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同时公司主办券商将督促企业根据《实施细则》规定申请

设立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，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采用要约回购方式回

购公司股份。此次回购股份面向公司全体股东，不存在潜在回购对象，也未与特

定股东就回购股份事宜进行事先沟通的情况。 

开源证券已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

审查实邑科技本次回购方案，并督导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股份回购的

后续操作，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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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实邑科技信息股份有限

公司进行股份回购的合法合规性意见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1 年 5 月 28 日 


